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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一：有關文化局函請本局提供87年1月26日至95年9月7日核發建築執照之公有建築物及政府重大公共之相關資料及請本局日後審議公有建築物建築許可時，副知文化局乙案，本課應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決 議：1.請汪淑賢小姐提供87年1月26日至95年9月7日所核發公有建築物建築執照之相關資料予文化局。
	2.即日起，請承辦人於核發基地面積超過1500平方公尺或樓地板面積超過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公有建築物建築執照前，先函知文化局就造型、景觀及公共藝術設置部分進行審查。
	議題二：有關本府環保局函請台北市捷運局考量建築施工誤差，將蘆洲捷運線徐匯中學聯合開發案建築高度修正乙案，本課應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係台北市捷運局於蘆洲捷運線徐匯中學聯合開發案設計之建築物高度為69.95公尺，與環評法令規定70公尺僅差5公分，本府環保局建議應計入施工誤差，將建築物高度修正為69.7公尺。
	決 議：類似案件，請承辦人於執照上加註：請施工課確實查核，若實際竣工之建築物高度超過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高度時，應先經環保局審核完成，方可核發使用執照。

